
2022年四川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健康四川建设，从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2022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为74041个。其中：医院2465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70671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686个。

医院中，公立医院680个，民营医院1785个。医院按等级分：三级医院317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32个），二级医院745个，一级医院924个，未定级医院479个（见表1）。

医院按床位数分：100张以下床位医院1393个，100-199张床位医院420个，200-499张床位医院352个，500-799张床位医院163个，800张及以上床位医院137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134个，乡镇卫生院2799个，诊所和医务室21336个，村卫生室43823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1个，卫生监督机构
162个，妇幼保健机构202个。
表1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机构类别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21
	2022
	2021
	2022

	总计
	80249
	74041
	662074
	683873

	医院
	2481
	2465
	497531
	516961

	　公立医院
	684
	680
	324019
	334661

	　民营医院
	1797
	1785
	173512
	182300

	医院中：三级医院
	299
	317
	254175
	264780

	　     二级医院
	751
	745
	147089
	151512

	　     一级医院
	932
	924
	63041
	6272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76875
	70671
	148484
	15118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1116
	1134
	15970
	20487

	　政府办
	520
	559
	14722
	19342

	　乡镇卫生院
	3661
	2799
	131720
	129852

	　政府办
	3643
	2788
	131048
	129275

	　村卫生室
	50309
	43823
	-
	-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护理站等)
	20563
	21336
	-
	-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03
	686
	14753
	14345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2
	211
	-
	-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23
	21
	1299
	679

	　妇幼保健机构
	202
	202
	13398
	13610

	　卫生监督所(中心)
	178
	162
	-
	-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1
	1
	-
	-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190
	219
	1306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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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数

（二）床位数

2022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68.39万张，其中：医院51.70万张（占75.59%），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5.12万张（占22.11%），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43万张（占2.10%）。医院中，公立医院床位占64.74%，民营医院床位占35.26%。与上年比较，床位增加2.18万张，其中：医院床位增加1.94万张（公立医院增加1.06万张，民营医院增加0.88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0.27万张，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床位减少0.04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21年7.91张增加到2022年8.1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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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三）卫生人员总数

2022年末，全省卫生人员总数达88.75万人，比上年增加2.21万人（增长2.55%）。

2022年末卫生人员总数中，卫生技术人员69.82万人。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25.82万人，注册护士31.83万人。与上年比较，卫生技术人员增加2.55万人（增长3.79%）（见表2）。
2022年末卫生技术人员机构分布：医院42.81万人（占58.9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2.09万人（占33.87%），专业公共卫生机构4.43万人（占6.21%）（见表3）。

2022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08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3.80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2.97人，每万人口公共卫生人员5.48人（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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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省卫生技术人员数

表2  全省卫生人员数
	指 标
	2021
	2022

	卫生人员（万人）
	86.54
	88.75

	卫生技术人员
	67.27
	69.82

	执业（助理）医师
	25.04
	25.82

	注册护士
	30.67
	31.83

	药师（士）
	3.03
	3.14

	技师（士）
	3.60
	4.67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5.41
	4.65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人）
	2.99
	3.08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人）
	2.48
	2.97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人）
	3.66
	3.80

	每万人口公共卫生人员（人）
	5.27
	5.48


注：（1）卫生人员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其他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统计)；（2）公共卫生人员口径调整，2020年及以下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在岗职工数，2021年起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和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中执业类别为公共卫生的执业（助理）医师；本表按2021年口径统计；（3）技师口径调整，2020年及以下不含康复技师（士）；（4）全科医生口径调整，2021年起包括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不包括取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且未注册全科医学专业的人员，本表按2021年口径统计。
表3  全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万人）
	机构类别
	卫生人员数
	卫生技术人员

	
	2021
	2022
	2021
	2022

	总计
	86.54
	88.75
	67.27
	69.82

	医院
	50.90
	52.27
	41.58
	42.81

	公立医院
	36.02
	37.43
	30.39
	31.66

	民营医院
	14.88
	14.84
	11.19
	11.1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9.62
	30.06
	21.06
	22.0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3.09
	3.67
	2.64
	3.13

	乡镇卫生院
	11.48
	11.31
	9.81
	9.70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5.31
	5.51
	4.25
	4.43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0
	1.50
	1.05
	1.13

	妇幼保健机构
	3.17
	3.28
	2.65
	2.75

	卫生监督所（中心）
	0.27
	0.24
	0.22
	0.20

	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0.72
	0.91
	0.38
	0.49


（四）卫生总费用
2021年全省卫生总费用为4254.71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1110.28亿元（占26.10%），社会卫生支出1970.84 亿元（占46.32%），个人卫生支出 1173.58亿元（占 27.58%）。人均卫生总费用 5082.07元，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7.9%（见表4）。

表4  全省卫生总费用

	指 标
	2019
	2020
	2021

	卫生总费用（亿元）
	3705.41
	     4041.94
	4254.71

	政府卫生支出
	1020.72 
	1220.72
	1110.28 

	社会卫生支出
	1651.85
	1702.59
	1970.84

	个人卫生支出
	1032.84 
	1118.62
	1173.58 

	卫生总费用构成（%）
	
	
	

	政府卫生支出
	27.55 
	30.20
	26.10 

	社会卫生支出
	44.58 
	42.12
	46.32

	个人卫生支出
	27.87 
	27.68
	 27.58

	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
	7.95 
	8.32
	 7.9

	人均卫生费用（元）
	4424.37
	4830.52
	5082.07


二、医疗服务
（一）总诊疗人次数

2022年，四川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5.49亿，比上年增加0.03亿人次（增长0.51%）。2022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6.56次。

2022年总诊疗人次数中，医院2.38亿人次（占43.3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91亿人次（占52.95％），其他医疗卫生机构0.21亿人次（占3.74％）。与上年比较，医院诊疗增加0.04亿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减少0.01亿人次。

2022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1.97亿（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82.94%），民营医院0.41亿人次（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17.06%）（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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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 
2022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总诊疗人次数达1.27亿，比上年减少40.39万人次。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数占诊疗总人次数的23.20%，所占比例较上年下降0.19百分点。

表5  全省医疗服务工作量
	机构类别
	总诊疗人次数（亿人次）
	入院人次数（万人次）

	
	2021
	2022
	2021
	2022

	医疗卫生机构合计
	5.46
	5.49
	1862.91
	1900.99

	医院
	2.34
	2.38
	1356.98
	1388.87

	公立医院
	1.95
	1.97
	1032.34
	1053.67

	民营医院
	0.39
	0.41
	324.64
	335.21

	医院中：三级医院
	1.67
	1.71
	867.10
	902.25

	　　　　  二级医院
	0.46
	0.46
	319.16
	312.10

	　　　　  一级医院
	0.14
	0.14
	126.43
	124.9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92
	2.91
	449.65
	456.80

	其他医疗机构
	0.21
	0.21
	56.28
	55.31

	合计中：非公医疗机构
	1.59
	1.60
	328.71
	339.32


（二）入院人次数
2022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次1900.99万，比上年增加38.08万人次（上升2.04%），居民年住院率为22.70%。

2022年入院人次中，医院1388.87万人次（占73.0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56.80万人次（占24.03％），其他医疗机构55.31万人次（占2.91％）。与上年比较，医院入院增加31.89万人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入院增加7.15万人次，其他医疗机构入院减少0.97万人次。

2022年，公立医院入院人次1053.67万（占医院总入院人次的75.87%），民营医院入院人次335.21万（占医院总入院人次的24.14%）（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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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次数

（三）医院医师工作负荷

2022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6.85人次和住院2.87床日，其中：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53人次和住院2.71床日（见表6）。
表6  医院医师担负工作量
	机构类别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2021
	2022
	2021
	2022

	医院
	6.87 
	6.85 
	2.94  
	2.87  

	　公立医院
	7.73 
	7.53  
	2.89  
	2.71

	　民营医院
	4.41 
	4.74 
	3.10
	3.34  

	医院中：三级医院
	7.86 
	7.62 
	2.72  
	2.55  

	　　　　二级医院
	5.89 
	5.90 
	3.65  
	3.61

	　　　　一级医院
	4.71 
	4.86 
	3.06
	3.07  


（四）病床使用

2022年，四川省医院病床使用率79.10％，其中：公立医院86.06%。与上年比较，医院病床使用率下降3.13个百分点（其中公立医院下降3.98个百分点）。2022年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10.19日（其中：公立医院9.76日）。与上年比较，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减少0.24日（其中公立医院减少0.37日）。（见表7）。

表7  医院病床使用情况
	机构类别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2021
	2022
	2021
	2022

	医院
	82.23 
	79.10 
	10.43 
	10.19 

	　公立医院
	90.04 
	86.06 
	10.13 
	9.76 

	　民营医院
	66.89 
	65.87 
	11.38 
	11.55 

	医院中：三级医院
	91.54 
	87.15 
	9.65 
	9.21 

	　　　  二级医院
	79.68 
	77.21 
	12.54 
	12.75 

	　　　　 一级医院
	59.45 
	59.07 
	9.55 
	9.54 

	注：依据2022年12月相关指标判定


（五）改善医疗服务

截至2022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83.12%开展了预约诊疗，96.95%开展临床路径管理，85.64%开展远程医疗服务，93.36%参与同级检查结果互认，94.79%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截至 2022 年末，全省累计注册电子健康卡6580.6 万张，注册数占全省常住人口的80.5%；全省共设置互联网医院 262家，当年在线提供健康咨询、在线复诊和电子处方等服务 1400余万人次: 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中 76.07%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66.39%提供候诊提醒服务。
（六）血液保障

2022年，全年无偿献血人次数达到90.6万人次，较2021年下降1.5%，采血量达到151.8万单位，较2021年下降0.5%。千人口献血率10.8。
三、基层卫生服务
（一）农村卫生

2022年末，全省共有县级医院263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109所、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0所、县（区、县级市）级卫生监督机构86个，四类县级卫生机构共有卫生人员11.62万人。

2022年末，全省共有2799个乡镇卫生院，床位12.99万张，卫生人员11.31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9.70万人）。与上年比较，乡镇卫生院减少862个（乡镇撤并后卫生院合并），床位减少1868张，人员减少1784人（见表8）。

表8  全省农村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情况
	指 标
	2021
	2022

	乡镇卫生院数（个）
	3661
	2799

	床位数（万张）
	13.17
	12.99

	卫生人员数（万人）
	11.48
	11.31

	　卫生技术人员
	9.81
	9.70

	　　执业（助理）医师
	3.84
	3.75

	诊疗人次（万人次）
	9271.63
	8805.44

	入院人次数（万人次）
	411.33
	405.88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9.66
	9.36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2.20
	2.21

	病床使用率（%）
	66.91
	67.67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7.08
	7.08


注：2022年底农村人口数系推算数。
2022年底，全省共有43823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人员61791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14192人、注册护士917人、乡村医生45806人、卫生员669人。与上年比较，村卫生室数减少6486个，人员总数减少6467人（见表9）。
表9  全省村卫生室及人员数
	指 标
	2021
	2022

	村卫生室数（个）
	50309
	43823

	人员总数（人）
	68258
	61791

	执业（助理）医师数
	13249
	14192

	注册护士数
	889
	917

	乡村医生数
	53262
	45806

	卫生员数
	808
	669


注：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数不包括乡镇卫生院设点的数字。
2022年，全省县级（含县级市）医院诊疗人次6878.01万，比上年减少11.97万人次；入院人次数420.90万，比上年增加0.44万人次。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53人次和住院2.98床日。病床使用率86.15%，出院者平均住院日9.28日。与上年相比，县级（含县级市）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减少0.27人次，日均担负住院床日减少0.18床日，病床使用率下降4.02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减少0.23日。

2022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为8805.44万，比上年减少466.19万人次；入院人次数405.88万，比上年减少5.45万人次。医师日均担负诊疗9.36人次和住院2.07床日。病床使用率67.67%，出院者平均住院日7.08日。与上年相比，乡镇卫生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和日均担负住院床日分别减少0.3人次和0.01床日，病床使用率上升0.76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与上年基本持平。

2022年村卫生室诊疗量达7634.51万人次，比上年减少570.19万人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量1742人次。
（二）社区卫生

2022年末，全省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134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4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586个。与上年相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5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减少3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3.33万人，平均每个中心61人；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0.34万人，平均每站6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员数比上年增加0.59万人，增长18.97%。
表10  全省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指 标
	2021
	202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个）
	498
	548

	　床位数（张）
	15483
	20013

	　卫生人员数（人）
	27195
	33278

	　　卫生技术人员
	23080
	28246

	　　　执业（助理）医师
	8343
	10084

	　总诊疗人次（万人次）
	3042.15
	3480.24

	　入院人次数（万人次）
	36.56
	49.06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4.80
	13.94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0.98
	1.07

	　病床使用率（%）
	56.36
	58.47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7.79
	7.67

	社区卫生服务站数（个）
	618
	586

	　卫生人员数（人）
	3661
	3432

	　　卫生技术人员
	3286
	3087

	　　　执业（助理）医师
	1530
	1442

	　总诊疗人次（万人次）
	468.64
	456.34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2.46
	12.83


2022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3480.24万，入院人次49.06万；平均每个中心年诊疗量6.35万人次，年入院量895人次；医师日均担负诊疗13.94人次和住院1.07床日。2022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站诊疗人次456.34万，平均每站年诊疗量7787人次，医师日均担负诊疗12.83人次（见表10）。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2022年，全省接受健康管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802.61万，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的人数526.79万，按照规范要求进行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的人数186.89万。

四、中医药服务

（一）中医类机构、床位及人员数

2022年末，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8532个，比上年增加366个。其中：中医类医院348个，中医类门诊部96个，中医类诊所8085个，中医类研究机构3个。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院增加5个，中医类门诊部增加5个，中医类诊所增加357个（见表11）。
表11  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数和床位数
	机构类别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21
	2022
	2021
	2022

	总计
	8166
	8532
	84041
	88176

	中医类医院
	343
	348
	83988
	88124

	中医医院
	266
	268
	72554
	75720

	中西医结合医院
	34
	38
	9383
	10169

	民族医医院
	43
	42
	2051
	2235

	中医类门诊部
	91
	96
	53
	52

	中医门诊部
	78
	80
	33
	32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13
	16
	20
	20

	民族医门诊部
	-
	-
	-
	-

	中医类诊所
	7728
	8085
	-
	-

	中医诊所
	5428
	5430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1290
	1336
	-
	-

	民族医诊所
	7
	10
	-
	-

	中医类研究机构
	4
	3
	-
	-

	中医（药）研究院（所）
	3
	2
	-
	-

	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
	-
	-
	-

	民族医（药）学研究所
	1
	1
	-
	-

	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2874
	2757
	33638
	36257


注：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统计床位数大于零的机构数，且不包含在中医类机构数中。

2022年末，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8176张，其中：中医类医院88124张（占99.94%）。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4135张，其中：中医类医院床位增加4136张。

2022年末，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同类机构的100.00%，社区卫生服务站占98.94%，乡镇卫生院占99.96%，村卫生室占90.78%（见表12）。

表12  提供中医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同类机构的比重（%）
	机构类别
	2021
	202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0 
	100.00 

	社区卫生服务站
	99.80 
	98.94 

	乡镇卫生院
	99.86 
	99.96 

	村卫生室
	90.88 
	90.78 


      注：本表不含分支机构。
2022年末，全省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76527人，比上年增加3485人（增长4.77%）。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67331人，中药师（士）8222人，两类人员较上年增长4.85%、7.76%（见表13）。
表13  全省中医药人员数
	指 标
	2021
	2022

	中医药人员总数（人）
	73042
	76527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64217
	67331

	见习中医师
	1195
	974

	中药师（士）
	7630
	8222

	中医药人员占同类人员总数的比例（%）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25.65
	26.08

	见习中医师
	11.23
	9.27

	中药师（士）
	25.17
	26.12


（二）中医医疗服务

2022年，全省中医类总诊疗人次达10507.13万，比上年增加570.80万人次（增长5.74%）。其中：中医类医院4727.96万人次（占45.00%），中医类门诊部108.51万人次（占1.03%），中医类诊所2743.09万人次（占26.11%），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2927.57万人次（占27.86%）。

2022年，全省中医类出院人次346.76万，比上年增加16.5万人次（增长5.00%）。其中：中医类医院251.81万人次（占72.62%），中医类门诊部0.02万人次，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94.93万人次（占27.38%）（见表14）。
表14  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量
	指 标　
	诊疗人次（万人次）
	出院人次数（万人次）

	
	2021
	2022
	2021
	2022

	中医类服务量总计
	9936.33
	10507.13
	330.26
	346.76

	　中医类医院
	4588.87
	4727.96
	244.38
	251.81

	　　中医医院
	3938.46
	4029.87
	214.75
	219.90

	　　中西医结合医院
	580.57
	618.78
	26.74
	29.03

	　　民族医医院
	69.84
	79.31
	2.88
	2.87

	　中医类门诊部
	105.96
	108.51
	0.05
	0.02

	　　中医门诊部
	92.61
	89.47
	0.04
	0.01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13.35
	19.04
	0.01
	0.01

	　　民族医门诊部
	-
	-
	-
	-

	　中医类诊所
	2569.95
	2743.09
	-
	-

	　　中医诊所
	1816.52
	1879.81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536.44
	565.13
	-
	-

	　　民族医诊所
	1.96
	2.69
	-
	-

	　　中医备案医诊所
	215.03
	295.45
	-
	-

	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2671.55
	2927.57
	85.83
	94.93

	中医类服务量占医疗服务总量的比例（%）
	21.39
	22.22
	17.79
	18.47


注：本表不含村卫生室数据。
五、病人医药费用

（一）医院病人医药费用

2022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09.86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3.70 %，按可比价格上涨1.67 %；次均住院费用9237.77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0.28%，按可比价格下降2.23%。日均住院费用906.44元（见表15）。

2022年，医院次均门诊药费（100.32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31.30%，比上年（31.10%）上升0.2个百分点；医院次均住院药费（2053.47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22.23%，比上年（22.54%）下降0.31个百分点。

2022年各级公立医院中，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上涨3.79 %（当年价格，下同），次均住院费用下降1.29%，降幅较公立医院多0.81个百分点（见表15）。

表15  医院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
	指 标 
	医院
	　

	
	
	公立医院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次均门诊费用（元）
	298.79  
	309.86  
	279.88  
	290.19
	300.98  
	312.38  
	175.27
	178.85

	  上涨%（当年价格）
	0.39
	3.70
	-0.72
	3.68  
	-1.80
	3.79
	-4.75
	2.04  

	  上涨%（可比价格）
	0.09
	1.67
	-1.02
	1.65
	-2.10
	1.75
	-5.03
	0.04

	次均住院费用（元）
	9263.28 
	9237.77 
	10125.89 
	10077.40 
	11168.18 
	11024.43 
	5753.70 
	5730.71 

	  上涨%（当年价格）
	1.92 
	-0.28 
	1.20 
	-0.48 
	-0.44 
	-1.29 
	-3.42 
	-0.40 

	  上涨%（可比价格）
	1.62 
	-2.23 
	0.90 
	-2.43 
	-0.74 
	-3.22 
	-3.71 
	-2.35 

	日均住院费用（元）
	888.50 
	906.44 
	999.92 
	1032.50 
	1155.62 
	1195.71 
	493.35 
	483.99 

	  上涨%（当年价格）
	3.75 
	2.02 
	4.05 
	3.26 
	2.66 
	3.47 
	-4.43 
	-1.90 

	  上涨%（可比价格）
	3.44 
	0.02 
	3.74 
	1.23 
	2.35 
	1.44 
	-4.71 
	-3.82 

	注：①绝对数按2022年价格计算；②次均门诊费用指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次均住院费用指出院病人次均医药费用，日均住院费用指出院病人日均医药费用。下表同。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2.00。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人医药费用

2022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4.89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16.41 %，按可比价格上涨14.12 %；次均住院费用2304.30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1.86%，按可比价格下降3.78%。日均住院费用300.29元（见表16）。

2022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药费（111.65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69.33%，比上年（66.48%）上升2.85个百分点；次均住院药费（888.73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38.57%，比上年（37.08%）上升1.49个百分点。

2022年，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68.54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8.31 %，按可比价格上涨6.19 %；次均住院费用2136.22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4.62%，按可比价格上涨2.56%。日均住院费用301.76元。

2022年，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药费（40.57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56.38%，比上年（54.90%）上升1.48个百分点；次均住院药费（841.48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39.39%，比上年（38.24%）上升1.15个百分点。
表1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
	指 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2021
	2022
	2021
	2022

	次均门诊费用（元）
	133.06  
	154.89  
	63.28  
	68.54

	上涨%（当年价格）
	7.64  
	16.41  
	6.42
	8.31

	上涨%（可比价格）
	7.31  
	14.12
	6.11
	6.19

	次均住院费用（元）
	2347.94 
	2304.30 
	2041.97 
	2136.22 

	上涨%（当年价格）
	-10.17 
	-1.86 
	1.44 
	4.62 

	上涨%（可比价格）
	-10.44 
	-3.78 
	1.14 
	2.56 

	日均住院费用（元）
	301.36 
	300.29 
	288.54 
	301.76 

	上涨%（当年价格）
	-5.02 
	-0.36 
	0.73 
	4.58 

	上涨%（可比价格）
	-5.30 
	-2.31 
	0.42 
	2.53 

	注：绝对数按2022年价格计算。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2.00。


六、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一）传染病报告发病和死亡

2022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外，下同）报告发病250469例，报告死亡4014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是病毒性肝炎、乙肝、肺结核、梅毒、丙肝，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90.34%。报告死亡数居前五位的是艾滋病、肺结核、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99.70%（见表17）。

2022年，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209.29/10万，死亡率为4.74/10万。

表17  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例）
	死亡人数（人）

	
	2021
	2022
	2021
	2022

	总计
	245422
	250469
	3791
	4014

	鼠疫
	-
	-
	-
	-

	霍乱
	-
	1
	-
	-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
	-
	-
	-

	艾滋病
	11672
	10222
	3568
	3746

	病毒性肝炎
	70520
	75254
	49
	43

	 甲肝
	959
	815
	-
	-

	 乙肝
	52313
	55982
	33
	28

	 丙肝
	15531
	16994
	15
	14

	 丁肝
	35
	17
	-
	-

	 戊肝
	1374
	1234
	-
	1

	肝炎（未分型）
	308
	212
	1
	-

	脊髓灰质炎
	-
	-
	-
	-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
	-
	-
	-

	麻疹
	28
	56
	-
	-

	流行性出血热
	204
	206
	-
	-

	狂犬病
	7
	4
	6
	3

	流行性乙型脑炎
	18
	18
	-
	-

	登革热
	-
	2
	-
	-

	炭疽
	38
	48
	-
	-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3769
	2508
	-
	-

	肺结核
	45965
	42505
	111
	171

	伤寒和副伤寒
	464
	309
	-
	-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8
	5
	-
	-

	百日咳
	1796
	3664
	1
	-

	白喉
	-
	-
	-
	-

	新生儿破伤风
	-
	1
	-
	-

	猩红热
	1704
	1276
	-
	-

	布鲁氏菌病
	199
	257
	-
	-

	淋病
	3820
	3235
	-
	1

	梅毒
	34600
	35551
	5
	7 

	钩端螺旋体病
	46
	10
	2
	-

	血吸虫病
	2
	18
	-
	-

	疟疾
	42
	65
	-
	-

	人感染H7N9禽流感
	-
	-
	-
	-

	注：此表按发病日期进行统计；总计中不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2022年，全省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10种228817例，死亡5人。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流行性感冒、其它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和包虫病，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99.74%。有死亡病例报告的病种为流行性感冒、其它感染性腹泻病（见表18）。

2022年，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273.31/10万，死亡率为0.006/10万。
    表18  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例）
	死亡人数（人）

	
	2021
	2022
	2021
	2022

	合计
	235759
	228817
	3
	5

	流行性感冒
	89181
	112050
	1
	3

	  流行性腮腺炎
	7645
	7271
	-
	-

	  风疹
	52
	59
	-
	-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403
	400
	-
	-

	  麻风病
	27
	19
	-
	-

	  斑疹伤寒
	125
	110
	-
	-

	  黑热病
	12
	13
	-
	-

	  包虫病
	459
	513
	1
	-

	  丝虫病
	-
	-
	-
	-

	  其它感染性腹泻病
	56654
	56964
	-
	2

	  手足口病
	81201
	51418
	1
	-


（二）血吸虫病防治

2022年末，全省63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已有62个达到消除标准。

（三）地方病防治

2022年末，全省克山病病区县数55个，消除县为55个，现症病人257人；大骨节病病区县数32个，消除县为32个，现症病人30816人；碘缺乏病县数183个，消除县183个。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病区县数12个，控制县数8个，控制措施达标县4个，8～12周岁氟斑牙病人998人，氟骨症病人292人；地方性氟中毒（燃煤污染型）病区县数23个，消除县数23个，8～12周岁氟斑牙病人2848人，氟骨症病人6367人。

（四）职业病防治

截至2022年末，全省共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287个、职业病诊断机构29个。2022年全省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1042例，较上年下降21.89%，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是尘肺病（892例,其中接尘工龄不足5年劳动者新发例数17例）、噪声聋（92例）、职业性中暑（32例），占总报告病例数的97.50%。
七、妇幼卫生与健康老龄化
（一）妇幼保健

2022年，孕产妇产前检查率97.78%，产后访视率96.71%，住院分娩率为99.79%，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达95.18%，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5.08%，以上指标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见表19）。

表19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情况

	指 标　
	2021
	2022

	产前检查率（%）
	97.95 
	97.78

	产后访视率（%）
	96.64 
	96.71

	住院分娩率（%）
	99.83 
	99.79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95.51
	95.18

	产妇系统管理率（%）
	95.11 
	95.08


（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据妇幼卫生监测，2022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6.67‰，其中：城市4.60‰，农村7.45‰；婴儿死亡率4.17‰，其中：城市3.08‰，农村4.60‰。与上年相比，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见表20）。

（三）孕产妇死亡率

据妇幼卫生监测，2022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为13.09/10万，其中：城市15.37/10万，农村10.92/10万。与上年相比，全省孕产妇死亡率有所下降（见表20）。

表20  监测地区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

	指 标　
	合计
	城市
	农村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13.65
	13.09
	14.37
	15.37
	13.15
	10.92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6.96
	6.67
	4.60
	4.60
	8.00
	7.45

	婴儿死亡率（‰）
	4.70
	4.17
	3.47
	3.08
	5.23
	4.60

	新生儿死亡率（‰）
	2.59
	2.39
	2.03
	2.18
	2.83
	2.47


（四）免费孕前优生检查项目

2022年全省共为49.72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平均达98.77%。

（五）老年健康服务

截至2022年末，全省设立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356家，设置率58.36%，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机构210家。

（六）医养结合服务

创新开展失能老年人“健康敲门行动”，为20.4万名失能老年人免费上门提供健康服务。实施社区医养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成医养服务中心150个。截至2022年末，全省医养服务机构491家、床位12万张，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数量5210对。
八、卫生监督
(一)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2022年，全省公共场所卫生被监督单位9.01万个，从业人员51.85万人。对公共场所进行监督检查11.08万户次，依法查处案件3559件。

（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2022年，全省生活饮用水卫生（供水）被监督单位7052个，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11.63万人。对生活饮用水卫生（供水）监督检查1.04万户次。全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被监督单位338个，从业人员4915人。对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进行监督检查351户次。依法查处生活饮用水和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案件307件。

（三）消毒产品和餐具饮具集中消毒卫生监督

2022年，全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被监督单位359个，从业人员7183人。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在华责任单位、经营单位）监督检查594户次，抽检319件，合格率为96.24%。依法查处案件85件。2022年，全省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210个，从业人员2129人。监督检查431户次，依法查处案件55件。

（四）学校卫生监督

2022年，全省被监督学校8768所，监督检查1.60万户次，查处案件436件。

（五）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

截至2022年末，对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用人单位进行经常性监督1.16万户次，监督覆盖率83.45%。依法查处案件455件。放射诊疗被监督单位4931户，监督覆盖率83.25%，进行经常性监督6927户次，依法查处放射卫生案件199件。

（六）医疗卫生、血液安全和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

2022年，医疗卫生依法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作出卫生行政处罚1658件。行政处罚无证行医338件。依法对采供血机构作出行政处罚0件。依法查处传染病防治案件3891件。

（七）妇幼健康监督

2022年，全省妇幼健康被监督单位1010个，监督检查1342户次，依法查处案件18件。
九、人口家庭发展

2022年，全省出生人口53.50万人。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44.94%，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85。

------------------------------------------------------------------------------------------------------
注：
（1）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机构。
（2）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办的医院（含政府办医院）。
（3）民营医院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医院，包括联营、股份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护理站。
（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等。
（6）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指卫生、教育、民政、公安、司法、兵团等行政部门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
（7）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的医院、门诊部、诊所及科研机构。
（8）卫生人员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其他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职工数统计，包括在编、合同制、返聘和临聘半年以上人员。
（9）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技师（士）、卫生监督员（含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员证书的人数）、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10）执业（助理）医师指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临床工作的人员。

（11）注册护士指取得注册护士证书且实际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

（12）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全科医生数、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按常住人口计算。
�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统计调查制度》要求卫生健康行政机关不纳入统计调查范围，公报中卫生监督机构年报数据仅统计具备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且属于卫生健康系统的机构，不统计已并入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的综合监督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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